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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预计 2015 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国医药集总公司、国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 599,030.00 万

元。2014 年度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451,027.64 万元。具体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包括： 

1、 国药一致及下属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和销售商品； 

2、 国药一致下属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使用商业汇票代理贴现结算采购

货款业务，并支付买方贴息； 

3、 国药一致及下属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大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并支付利息； 

4、 国药一致及下属公司向关联方提供房屋租赁并收取租金； 

5、 国药一致及下属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和设备并支付租金； 

6、 国药一致下属公司向关联方提供配送、咨询等有偿服务； 

7、 国药一致下属公司有偿接受关联方信息技术维护、咨询等服务； 

8、 国药一致及下属公司向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借款并支付利息； 



9、 国药一致及下属公司向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商业汇票贴现

业务并支付利息； 

10、 国药一致及下属公司向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取得利息收

入。 

2015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15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

智明、魏玉林、姜修昌、马万军、崔昳昤、闫志刚回避表决。3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 

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2014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 2015 年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关联方 

2015 年预计金

额（不超过） 

2014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 2014 年同类

业务比重 

采购商品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等 

270,000.00 217,401.27 9.88% 

销售商品 190,000.00 161,687.75 6.77% 

买方贴息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

有限公司等 
600.00      328.20 21.23% 

通过上海交通

银行虹口支行

以委贷方式向

股东支付借款

本金及利息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52,100.00 40,572.44 100.00% 

与集团财务公

司发生的借款、

存款的本金及

利息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集团财务公司 52,700.00 20,608.77 100.00% 

与中国医药集

团发生的坪山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

司 
20,800 3,273.29 536.46% 



项目贷款及利

息 

房屋租赁收入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 
350.00 344.71 13.44% 

房屋、设备租赁

支出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等 
1,700.00 1,624.06 54.24% 

提供服务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等 
2,580.00 2,923.55 40.62% 

接受服务 
国药一致及

下属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重庆

医药设计院等 
8,200.00 2,263.59 6.64% 

合计 599,030.00 451,027.64 - 

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共 8.1 亿。 

三、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崇文区永外三元西巷甲 12 号 

法定代表人：龚家申 

注册资金：13,300 万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

神药品(二类)。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2）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和平区大连道 1号 

法定代表人：龚家申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药、抗生素、化学药品、生物制品、诊

断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日用百货、玻璃仪器的销售；仓储服务。该公司目前主要

从事上述药品的分销业务。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3）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汶水路 481 号 

法定代表人：卢军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等。该公司目前主

要从事上述药品的批发零售业务。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4）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崇文区三元西巷甲 12 号 

法定代表人：龚家申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药、抗生素、化学药品、生物制品、诊

断药品、化工产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等。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5） 国药控股江苏有限公司 

住所：扬州市文昌中路 513 号 

法定代表人：周宝余 

注册资本：2,074.45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生物制品、抗

生素、生化药品、诊断药品等。 

关联关系：其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 

（6）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住所：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街 9号瑞杰科技中心 106 室 

法定代表人：李志明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

诊断药品。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7）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崇文区光明路十三号天玉大厦 508 室 

法定代表人：魏玉林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西药制剂、中成药、生物制品、医疗器械、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技

术培训等。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8） 国药控股浙江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江城路 887 号联银大厦 B座 16 楼 

法定代表人：卢军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

神药品等。 

关联关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其控股股东。 

（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均有医药业务往来，上述各关联方履约能力强，

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根据药品经营特点，上述关联交易持续、经常性发生，以前已签订协议

的，延续双方以前签订的协议。未签订协议的，待发生交易时再由双方根据

市场化原则，协商签订协议。同时根据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与关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需要续签

协议时，将根据相关规定重新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办理。 

五、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采购商品和销售商品的价格依据市场价确定。其它关联交易价格参考市

场公允价，由双方协商确定。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国药一致从事药品的生产和销售，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

范围。由于医药产品种类繁多，生产经营具有持续性特点，公司从关联方采

购部分其代理产品，同时将自有产品向关联方销售，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

开展，因此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这种关联交易还会持续进行。其它日常关



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因关

联交易所涉及的比例较小，未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2015 年将继续延续以前交易双方签订的协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有关关联交易的材料，同意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本人认为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而

运作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有利于国药

一致主营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预计的 2015 年

度采购和销售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计划以及其它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八、持续督导人对本交易的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对国药一

致的持续督导职责，对本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必要性和公允

性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认为：公司发生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目录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函 



3、独立董事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21 日 




